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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荐（申报）2024 年度

“江苏省计量协会科学技术进步奖”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江苏省计量协会科学技术进步奖是经江苏省科技厅备案设立，
代表全省计量行业高水平科技的综合性奖项，旨在奖励全省计量
领域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与开发、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和实现产业
化方面取得卓著成绩或者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集体。为调动全
省计量行业科学技术工作者开展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推动江苏省计量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升江苏省计量行业
技术水平和综合实力，根据《江苏省计量协会科学技术进步奖管理办法
》，江苏省计量协会将举办江苏省计量协会科学技术进步奖的评
选活动，现将推荐（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荐（申报）途径和名额分配

1、推荐（申报）途径
（1）江苏省计量行政主管部门；
（2）各设区市计量行政主管部门；
（3）中央和省直属的计量领域企事业单位，省、市计量科

研院所及企事业单位；
（4）江苏省计量协会团体会员单位。
2、名额分配
原则上省级计量科研院所不超过4项；中央和省直属的计量

领域企事业单位及地级市计量科研院所不超过2项；其他单位1
项。

3、在规定的推荐（申报）截止日期后，评审领导小组办公室
组织推荐（申报）材料进行合规性审查，对不符合规定要求的推
荐（申报）材料可以要求申报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补正，逾期不
补正或经补正仍不符合要求的，不提交评审。



二、推荐（申报）要求

1、各推荐（申报）单位要认真做好推荐（申报）材料的审
核把关工作，确保真实完整，并由推荐（申报）单位填写意见、
加盖公章。

2、推荐（申报）项目应当符合有关文件规定的奖励范围，
且为江苏省行政区内研究开发、应用推广的成果，或者江苏省行
政区内单位为第一完成单位的合作研究开发成果。此外，主
要完成单位都应该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3、几个单位共同完成的项目，由第一完成单位申报。
4、推荐（申报）项目应当是技术与应用创新性突出，在实施

技术发明、技术开发、技术研究、软科学研究等项目中，取得重
要创新，并且经过一年以上实施应用被证明获得显著效益，即
2023年4月10日前开始应用；软科学研究项目不作一年以上实施
应用时间的要求。

5、除软科学研究外，原则上研究成果整体内容需提供有
关政府主管部门或者江苏省计量协会等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标明
创新性成果的科技成果评价（鉴定）证明。如是整合项目，需
提供整合后项目的鉴定报告。报奖项目名称需与鉴定报告
的项目名称一致。

6、已获得国家或者省部级科学技术奖、国家级学会（协会
）科学技术奖的项目，不再推荐（申报）参加江苏省计量协会科学技
术进步奖评审。

7、同一项目的技术内容不得重复参加。
8、涉密项目（或部分内容涉密）不能推荐（申报）。
9、凡存在知识产权或主要完成单位、完成人员等争议的，在

争议解决之前不得推荐（申报）。

三、推荐（申报）材料填写要求

1、推荐（申报）材料由《江苏省计量协会科学技术进步奖推
荐书》（以下简称“推荐书”）及其附件组成。

2、请按要求认真填写《推荐书》，并附相关客观佐证材料。
3、《推荐书》是江苏省计量协会科学技术进步奖评审的主要

依据，文字描述要准确、客观，突出技术发明、科技创新及做出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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